
瑶海区关于加快商贸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

为落实“12345”发展战略，实现产业立区，加快我区

商贸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

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国办发〔2019〕42 号）、安徽省

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商贸流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实施意

见》（皖政〔2016〕26 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若干措施》（皖政办〔2019〕

33 号）、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商品消费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意见》（合政办〔2019〕23 号）等文件精神，

结合瑶海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践行新发

展理念，紧紧围绕建设合肥东部新中心、打造转型发展示范

区、东部崛起新引擎、合肥新兴增长极目标，以深化商贸流

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强需求侧管理，完善商贸流

通载体建设，培育壮大消费市场主体，推进商贸流通创新转

型，大力发展商贸流通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加快培育形成

新供给新动力，更好适应市场经济新需求，进一步增强消费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为实现活力新瑶海提供强有力支撑。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 年，全区商贸业发展提速、占比提高、水平提

升，形成我区“1234”现代商贸流通业发展格局。实施“双



千”培育工程，即批零住餐四行业销售额（营业额）达到 1000

亿元以上，全区专业市场交易额达到 1000 亿元以上。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670 亿元，年均增长 9%；进出口总额

达到 3.4 亿美元，年均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商贸流

通设施规划科学合理，商贸流通主体壮大、业态完善，基本

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畅通高效、便民惠民的现代流通

体系，努力将瑶海打造成区域性消费中心、时尚购物引领区、

现代商贸集聚区。

三、主要举措

（一）促进提质扩容，加强商贸流通载体建设

1. 打造商贸业集聚区。鼓励国内外知名商贸企业投资开

发建设核心商圈，对引领带动强、提升城市功能明显的重大

商贸项目，享受一定的政策扶持。对闲置 1年以上且面积达

1 万㎡以上，引进企业统一经营商贸服务业态的，2 年内对

该企业实现的区级财力贡献给予 70%的奖励扶持。对新开业

大型商场和超市并纳入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的，给予企业管理

团队一次性奖励，建筑面积 0.5-1 万㎡的给予 10 万元，1-3

万㎡给予 20万元，3万㎡以上给予 50万元。对于获得省市

认定的现代商贸服务业聚集区，分别给予运营管理团队 30

万元、20万元一次性奖励。

2. 培育特色商业街区。鼓励改造提升现有特色商业街，

重点改造完善基础设施，建立特色商业街管理体制，培育一

批新型特色商业街，引导品牌专业店、专卖店、餐饮店等特

色业态集聚发展。支持新建特色鲜明的购物、美食、休闲、



娱乐等商业街区，提升街区综合配套水平。商业街区被认定

为国家级、省级、市级的，分别给予运营管理团队 30万元、

20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励。

3. 加快夜间经济发展。围绕打造“夜瑶海”品牌，以丰

富业态、完善设施、强化管理为重点，构建我区“一核两轴

多街数点”的夜间经济空间格局。对纳入合肥市夜间经济发

展行动计划的夜间经济集聚区、夜市街区、居民夜间消费节

点，完成建设改造任务并通过市级验收的，由市级相关政策

给予兑现。对评选为瑶海区夜间经济示范点的大型商场、综

合体、街区、夜市等，给予投资主体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

4. 完善商业网点建设。支持发展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连

锁商贸企业建设社区商业网点，引导设立社区便利店以及生

鲜超市、平价菜店等零售网点，打造“15分钟生活圈”。对经

市级认定的集公共服务及商业服务于一体的社区生活便民

服务中心，给予 10万元一次性奖励。

（牵头单位：区商务局；责任单位：区发改委、区财政

局、区住建局、区文旅局、区投资促进中心、市资规局瑶海

分局、各街镇开发区）

（二）繁荣消费市场，培育壮大商贸流通主体

5. 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积极对接央企、省市属大企业、

知名民营企业来我区发展，鼓励知名企业在我区设立商贸业

总部、区域性总部并纳入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的，年零售额达

到 1 亿元以上，给予企业管理团队不超过 50 万元一次性奖

励。鼓励各类限上商业连锁企业（家政网点）在我区注册设



立总部，其社区直营店达 5 家门店以上的，在瑶海区范围内

每新增一家门店给予 3 万元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 30 万

元。

6. 鼓励引进商业项目。充分发掘特色资源，加大特色商

贸项目招商力度，加快完善全区商贸功能，提升城市品位。

大力引进大型商贸企业并纳入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的，区级财

力贡献达到 200 万元以上的，2 年内对该企业实现的区级财

力贡献给予 70%的奖励扶持，对企业高管人员（限 3 人）按

照计税收入给予奖励，以个人纳税入区级可用财力为上限每

人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租赁自用办公用房时，自落户起连

续 2 年按房屋租金的 30%给予补助，补助金额每年不超过

30 万元。购买自用办公用房，按实际使用办公用房购房价格

的 5%，给予不超过 200 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租赁自用办

公用房补助与购买自用办公用房补助不重复享受。

7. 支持壮大龙头企业。支持本土骨干商贸流通企业跨行

业、跨区域兼并重组，培育一批拥有自主品牌、主业突出、

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商贸流通企业集团。对限上商贸单位区

级财力贡献达到 200 万元以上的，对企业高管人员（限 3 人）

按照计税收入给予奖励，以个人纳税入区级可用财力为上限

每人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鼓励商贸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对

限上商贸单位新设立面积 3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经营门店，

给予 5 万元一次性奖补。对限上商贸单位零售额（新增除外）

较上年净增加 0.5 亿元、1 亿元、3 亿元，分别给予企业管

理团队 3 万元、5 万元、1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限上汽车经



销企业和汽车销售网络平台企业，零售额 3-5 亿元，且增速

达到全区平均水平，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零售额达到 5

亿元以上的，且增速达到全区平均水平，给予 20 万元一次

性奖励。

8. 引导企业提档升级。加大限上商贸流通企业培育力

度，扶持一批中小商贸企业、成长性好的个体商户“小升限”。

对首次纳入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的商贸流通（批零住餐业）法

人企业，给予 5 万元一次性奖励，零售额在 1000 万元以上

且增速达到 20%以上的，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首次

纳入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的商贸流通（批零住餐业）个体经营

户，给予 1 万元一次性奖励。在专业市场、商业街区、商务

楼宇、商业综合体、电商园区内每新增 5 家首次纳入统计联

网直报平台的商贸流通法人企业或个体经营户（每家零售额

不少于 1000 万元），给予企业运营管理团队 10 万元一次

性奖励，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鼓励企业工贸分离，对制造

业企业分离发展成独立法人销售公司且首次纳入统计联网

直报平台的，销售额达到 1 亿元、3 亿元以上的，分别给予

企业管理团队 10 万元、20 万元一次性奖励。

9. 加强知名品牌建设。对引进国内外知名品牌在瑶海区

开设“全国首店”、“安徽首店”、“合肥首店”并纳入统

计联网直报平台的，每引进一个品牌分别给予企业管理团队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支持企业打造品牌形象，培育一批拥有自主品牌、主

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商贸企业。对经全国酒店酒家评审



委员会评定为 3 钻、4 钻、5 钻的限上餐饮企业，分别给予

3 万元、5 万元、1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经全国绿色饭店工

作委员会评定为 4 叶、5 叶的限上餐饮企业，分别给予 3 万

元、5 万元一次性奖励。

10. 开展促消费活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丰富“时尚

节、美食节、购物节、直播节”等活动内容，持续打造“瑶

海乐购惠”品牌。积极培育数字娱乐、直播带货等新兴消费

领域和消费热点，引导推动汽车、家电等消费更新，繁荣活

跃假日经济和夜间经济。鼓励商贸企业开展促消费活动，在

营造氛围、宣传推广和优惠让利等方面给予支持，对年零售

额超过 5000 万元以上且全年举办 5 场促销活动（单场时间

不少于 3 天）的，给予企业管理团队 10 万元一次性奖补。

（牵头单位：区商务局，责任单位：区发改委、区财政

局、区住建局、区统计局、区投资促进中心、市资规局瑶海

分局、各街镇开发区）

（三）推进转型升级，鼓励发展商贸新业态

11. 培育新兴消费热点。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为主，以

“商贸+”主要内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实施

“商贸+新产业”，加强传统商业发展载体建设，促进商贸

服务业跨界融合发展；实施“商贸+多业态”，发展集购物、

文化、娱乐、养生、运动、社交、生活服务等为一体的产业

链集合型商业业态群；实施“商贸+新零售”，发展店网融

合、自助商店、互动娱乐、个人定制等体验式消费，推进商



业新模式改革创新；实施“商贸+新技术”，发展社群电商、

社区团购、直播电商、微信、小程序等，促进商务平台经济

发展。对转变商业运营模式，采取公司化管理、电子收银、

统一结算、统一纳税等的专业市场、商业综合体等并首次纳

入联网直报平台的，给予企业管理团队 30 万元一次性奖励。

12. 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坚持区街联动、以街为主，采

取关停退出、整合优化、做强做精、改造提升、业态转型、

综合整治等方式，推进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对完成专业市

场软硬件改造并正式营业的，按实际改造商业面积给予投资

主体每平方米 50 元的补贴，单个专业市场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鼓励专业市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加快数字化、

信息化和智能化进程，对于专业市场新建的信息化平台，达

到设计要求并运营半年以上的，给予开发运营费用 30%补

贴，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13. 加强直播基地建设。积极培育直播经济新业态，赋

能传统产业提档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对完成商

务楼宇或专业市场转型升级为网络直播基地并正式投入运

营的，入驻 MCN 机构不少于 2 家（在瑶海区成立的独立法

人机构），且新增限上电商企业不少于 3 家，按实际改造的

商业面积给予每平方米 50 元的补贴，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14. 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对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电

子商务示范园区、示范企业的，分别给予 50 万元、30 万元、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零售额首次达到 1 亿元以上的限上

电子商务企业，且增速达到全区平均水平，给予 10 万元的



一次性奖励。对开展新零售，年零售额 1 亿元以上限上单位，

且网络零售额占其零售总额比重达到 20%以上，给予 10 万

元一次性奖补。

15. 加快对外贸易发展。对进出口增量超过 50 万美元

的进出口企业，对其增量部分按照 1 美元 0.02 元人民币的

标准给予一次性物流费用支持，单个企业不超过 30 万元。

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在线交易，对利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

台或自营平台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年在线交易额或年进

出口商品在线销售额达到 20-50 万美元的企业，给予不超过

年进出口在线交易额 1%的资金支持。

16. 支持服务外包发展。对新增服务外包企业纳入服务

外包统计系统的，且执行金额超过 50 万美元的企业给予 1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库服务外包企

业执行金额超 100 万美元、500 万美元、1000 万美元的企

业，分别给予 2 万元、5 万元、10 万元一次性奖励。

（牵头单位：区商务局，责任单位：区发改委、区财政

局、区统计局、区数据资源局、区投资促进中心、各街镇开

发区）

四、保障措施

建立瑶海区促进商贸业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区政

府常务副区长作为总召集人，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为召集人，

区商务局为牵头单位，组织发改、财政、统计、住建、文旅、

投促、税务、资规等部门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通报商贸业

主要指标情况，统筹协调解决全区商贸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强化工作落实，推动工作取得成效。建立领导干部联系企业

制度，区领导或区直相关部门班子成员定期联系对接商贸业

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精准服务企业发展。区直相关部门要

发挥职能作用，明确专人负责，强化沟通联络，协调解决商

贸流通业发展中的问题。各街镇开发区要落实属地责任，细

化任务分工，强化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快推动商贸业

高质量发展。


	1. 打造商贸业集聚区。鼓励国内外知名商贸企业投资开发建设核心商圈，对引领带动强、提升城市功能明显的
	2. 培育特色商业街区。鼓励改造提升现有特色商业街，重点改造完善基础设施，建立特色商业街管理体制，培
	4. 完善商业网点建设。支持发展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连锁商贸企业建设社区商业网点，引导设立社区便利店以

